岳环评验〔2016〕4号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锅炉烟气脱硝治理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锅炉烟气脱硝治理工程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本项目SCR脱硝反应系统利用动力事业部锅炉至除尘器之间过道架空布置，占地面积约1280平方米。该工程为环保工程，总投资12522.39万元，全部投资均为环保投资，配套建设了SCR 脱硝系统、低氮燃烧器等环保设施。工程于2014年4月9日开工，2015年8月26日完工。2013年12月30日岳阳市环境保护局以岳环评批 〔2013〕148号文予以批复；2014年12月15日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的试生产。
二、湖南亿科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锅炉烟气脱硝治理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湖亿竣监字〔2016〕第1号）表明：
（一）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中氨气最大排放浓度值及速率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

1～4＃锅炉烟气处理设施出口中烟尘、SO2、NOx最大排放浓度值及速率均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表1标准，除尘处理设施对氮氧化物的处理效率均高于80％，SCR烟气出口氨逃逸最大值浓度均符合《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选择性催化还原法》(HJ2001-2010) 要求。

（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南、北面厂界昼、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

（三）固体废物

脱硝过程中达到寿命周期的废催化剂,每3年更换一次（每次137.5吨），产生的失效催化剂交由生产厂家江苏万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四）总量排放及减排

本次技改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公司动力事业部1#～4#锅炉氮氧化物年排放量为464.48t/a，氮氧化物的削减量5353.36t/a。

（五）环境风险防范

新老氨罐周围均有1.4米高的围堰，围堰内有防止事故状态下氨水外排的截断阀。氨库区配备遥控消防炮、消防水泡、消防栓、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等消防设施；配备有空气呼吸器、过滤式防毒面具、长管防毒面具等呼吸保护设施；配备有高低液位、高低压力等安全联锁、报警系统；配备有火灾报警系统、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等报警系统。获得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本项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已按要求配套建设氮氧化物连续检测系统并通过验收。
（六）应急预案

已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在岳阳市环保局备案。
三、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锅炉烟气脱硝治理工程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工程投入正式运行后：

1、完善各项安全监控设施、事故防范设施，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监督管理，消除事故隐患；

2、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长期在正常安全状态下运行，杜绝发生污染事故，并制定日常监测计划，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五、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6月6日
抄送：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